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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 南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济 南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济 南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
文件 

 

 
济医保发〔2023〕6号 

 
 

转发省医保局等五部门关于加强药品和 

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流程管理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、卫生健康

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

量采购改革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强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

购全流程管理，请各相关单位按照山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山东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、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

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《关于加强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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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全流程管理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3〕14 号）文件要求，按

权限做好相关工作。各相关医疗机构要发挥主体责任，科学报量，

规范落实。 

本通知自 2023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4 月 9

日。 

 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

 

 

 

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

2023 年 4月 6日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6日印发 
 


















